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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09          证券名称：国金证券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9－3 

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国金证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 

公  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 

   ●被担保人名称：国金证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金香港”）  

●本次担保金额为港币1亿元整，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

港币1亿元整。 

   ●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 

   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 

（一） 担保基本情况 

为满足国金香港经营发展需要，增强国金香港的竞争实力，稳步

发展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在港业务，增加经

营收益，国金香港拟向永隆银行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隆银行”）

申请港币1亿元贷款，公司拟通过内保外贷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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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行（以下

简称“邮储成都分行”）签订《开立涉外保函/备用信用证合同（适

用单笔业务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保函合同”），约定公司以信用方式向

邮储成都分行申请内保外贷业务，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国金香港向

永隆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亿元港币贷款提供担保。2019年3月19日，

邮储成都分行向永隆银行开具备用信用证。 

（二）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 

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11日与2017年5月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

五次会议及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国金证

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国金香港提

供总额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（或等额港币）的内保外贷担保，额度内

可循环滚动操作，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。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

12日披露的《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及2017年5月4日披

露的《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。 

（三）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 

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已出具《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为香港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有关意见的函》（机构部函

[2017]1811号），对公司为子公司国金香港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3 亿元

人民币（或等额港币）内保外贷担保无异议。 

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被担保人及其财务数据概述 

被担保人名称：国金证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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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3亿元港币 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彦龙  

注册地址：香港皇后大道中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25楼2505-06室  

经营范围：证券交易、期货合约交易、就证券提供意见、就机构

融资提供意见、提供资产管理等。目前，国金香港的主要业务包括销

售及交易业务（为股票和期货产品提供交易服务）；投资银行业务（股

票承销和财务顾问）和资产管理业务。 

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港币 

 
 

（二）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

国金香港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99.9999993%的权益，

个人股东黄强持有其0.0000007%的权益。 

国金香港系公司开展国际化业务的平台，持有香港证监会所规管

的第1类牌照：证券交易；第2类牌照：期货合约交易；第4类牌照：

就证券提供意见；第6类牌照：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；第9类牌照：提

供资产管理，以及持有香港放债人牌照。另外国金香港于2013年12

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RQFII资格，获批额度为人民币10亿元。 

 

三、 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 

        项目名称

日期或期间
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

其中：
银行借款

流动负债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

影响被担保
人偿债能力
的重大或有
事项等

2017年12月31日或
2017年1月-12月

119,225.28  94,500.69  23,000.00  94,500.69  24,724.59  8,363.20   2.04    否

2018年12月31日或
2018年1月-12月
（未经审定）

114,833.75  89,873.03  27,000.00  89,873.03  24,960.72  10,435.14  236.13 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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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公司与邮储成都分行签署的保函合同条款约定，公司以信用

方式向邮储成都分行申请内保外贷业务，保函/备用信用证金额为港

币1亿元整，期限为备用信用证开出之日起1年。 

邮储成都分行同意为国金香港向永隆银行申请的不超过1亿港币

贷款开立备用信用证，并在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。 

根据保函合同中的相关第五条对外赔付与清偿条款规定：若备用

信用证项下出现受益人对开证行的索赔，开证行有权根据国际惯例及

自身业务规定独立判断索赔要求以及索赔金额是否符合备用信用证

对外赔付的约定，开证行对外赔付时，无须事先征得申请人的同意，

所需款项开证行有权选择任意方式进行支付： 

1、从申请人在开证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支付，当保证金账户

中资金不足时，通知申请人缴足，或者从申请人在开证行或邮储银行

其他分支机构处开立的任何其他账户中支付； 

2、实现担保权利予以支付； 

3、开证行先行对外垫付，出现该情形的，申请人应立即履行赔

付责任，开证行有权自垫款发生之日起，将垫付款项转为申请人的逾

期贷款，并在申请人完全清偿之日前，按照日利率0.021%的标准计收

垫款利息。 

 

四、 董事会意见  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国金证

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国金香港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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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总额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（或等额港币）的内保外贷担保，额度内

可循环滚动操作，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。公司董事会认为国金香港为

公司控股子公司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，公司在

上述额度和期限内为国金香港提供内保外贷担保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

东的利益。同时，独立董事已就董事会审议的本次内保外贷事项出具

独立意见，同意公司为国金证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担保。 

 

五、 累计对外或对子公司担保数量 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子公司担保累计总额为港

币 10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（未经审定）的比例约 0.44%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或对子公司担保/

反担保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


